附件1
专项整治考评评分表（样表）

	考评类别
	指标名称
	评分条件
	得分

	一、动员部署情况
（10分）
	1.采取适当形式进行动员部署（2分）
	开展动员部署，计2分。未落实的不得分。
	

	
	2.抽调人员成立工作专班（2分）
	成立专班，计2分。未落实的不得分。
	

	
	3.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（2分）
	制定实施方案，计2分。未落实的不得分。
	

	
	4.进行政策解读，形成责任清单（2分）
	开展解读的，计1分；制定清单的计1分。未落实的不得分。
	

	
	5.召开会议研究推动工作（2分）
	主要负责同志每参加1次，计0.5分。总分不超过2分。未落实的不得分。
	

	二、自查自纠情况
（30分）
	6.开展全面自查情况（10分）
	对本行业各领域、各环节实现全覆盖，计3分；形成风险点清单，对风险点应纳尽纳，计3分；重点岗位、重点项目形成自查报告，计4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
	7.开展拉网式排查（5分）
	将自查情况征求服务对象、行业部门意见的，计3分；部门协商协作的，计2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
	8.问题整改情况（10分）
	对于可以立行立改的问题，整改到位的，计5分；对于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，落实整改措施的，计5分。对于具备整改条件，但未整改到位的，扣10分；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
	9.自查线索移交情况（3分）
	发现问题，及时报告、主动移交纪检监察部门的，计3分；隐瞒不报、避重就轻，甚至顶风违纪的，对自查自纠情况不计分。
	

	
	10.建立工作台账情况（2分）
	建立详细的工作台账，计2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三、受理群众信访举报情况
（20分）
	11.举报渠道建设（5分）
	对社会公布举报电话、信箱、接访地址的，计3分；建立群众举报线索台账的，计1分。
	

	
	
	安排专人负责接访办信的，计1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
	12.群众知晓度（5分）
	以抽样的方式，对重点领域、重点人群、重点项目开展随机抽查，对信访举报渠道知晓率高于80%的，计5分；每降低5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
	

	
	13.信访办理满意度（5分）
	对信访人开展电话或实地回访，满意度高于95%，计5分；每降低5个百分点，扣2分。
	

	
	14.线索移送情况（5分）
	对涉嫌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信访件，应交尽交的，计5分。未及时移送的，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，酌情扣分。
	

	四、督导检查情况
（15分）
	15.常态化督导情况（5分）
	每2月开展一次督导活动，计5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
	16.调度研判情况（5分）
	每调度一次，计0.5分；形成一个工作成果，计0.5分，得分上限不高于5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被本级党委、政府或纪检监察机关采纳的，每1件加1分，总加分不超过5分。
	

	
	17.明察暗访情况（5分）
	每开展一次明察暗访，计1分，计分不超过5分。
	

	五、宣传报道情况
（15分）
	18.开展宣传报道情况（5分）
	被本级主流新闻媒体报道一次，计1分，计分不超过5分。被省级、市级以上主流新闻媒体报道一次，每1件加2分，总加分不超过6分。同一内容，以最高级别媒体报道为准，不重复计分。
	

	
	19.群众知晓度（5分）
	以抽样的方式，对本行业服务对象开展随机抽查，知晓率高于80%的，计5分；每降低5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
	

	
	20.社会舆情（5分）
	产生负面舆情，未及时稳妥处置的，扣5分；造成重大社会负面影响的，对宣传报道情况不计分。
	

	六、制度建设情况
（10分）
	21.成果应用情况（3分）
	在5月中旬、8月底等重要节点，形成阶段性工作成果的，计2分；及时完成月报告的，计1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
	22.优化治理情况（3分）
	及时补齐短板、优化制度的，计3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	

	
	23.长效机制建立情况（4分）
	形成长效机制的，计4分。落实不到位或未落实的，酌情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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